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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通識課程選課事項，依據本校

「大學部學則」第十一條及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第十八條之規定，

特訂定「中華科技大學通識課程選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學生依據各部制各學年度課程架構規定之學分數及本校「學生選課辦

法」第二條規定之每學期限修學分數內，選修通識課程必選修學分。 

三、 一百零五至一百零九學年度入學新生通識課程應修滿十二學分，其內

容如下： 

(一)必修核心通識共四學分，包括： 

1.通識課程(一)：校核心通識「中華人文」二學分。 

2.通識課程(二)：院核心通識二學分。 

(二)必修分類通識共八學分，包括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

個分類領域，其分類領域另訂之。學生應選二個以上(含二個)分

核定本 



類領域課程。 

依學期選修順序分別訂定名稱為：通識課程(三)、通識課程(四)、通

識課程(五)、通識課程(六)。 

四、 一一零至一一一學年度入學新生通識課程應修滿十學分，其內容如

下： 

(一)校核心通識「中華人文」二學分。 

(二)必修分類通識共八學分，包括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

個分類領域，其分類領域另訂之。學生應選二個以上(含二個)分

類領域課程。 

依學期選修順序分別訂定名稱為：通識課程(一)、通識課程(二)、通

識課程(三)、通識課程(四)。 

五、 自一一二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通識課程應修滿十二學分，其內容如下： 

(一)通識課程（一）(資訊探索與應用)二學分。 

(二)必修分類通識共十學分，包括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

個分類領域，其分類領域另訂之。學生應選二個以上(含二個)分

類領域課程。 

依學期選修順序分別訂定名稱為：通識課程(二)、通識課程(三)、通

識課程(四)、通識課程(五)、通識課程(六)。 

六、 日間部大一新生需修習通識課程（一)，若修習未果，或轉學生、復

學生及延修生等，得以未選修之通識課程替代之。 

中華人文、勞作教育、服務學習等未開設課程重修者，亦得以未選修

之通識課程替代之。 

七、 自一百零五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一年級每學期選修通識課程不得逾

四學分，其二至四年級每學期以二學分為原則。 



八、 通識課程選課分為兩階段以網路方式選課，其方法依教務處課務組公

告之網路選課注意事項為準。 

九、 通識課程之加選或退選應於教務處規定之期間，依程序申請。 

十、 本要點所未規定者依本校選課辦法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送教務會議核定，依

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